
有意於屋宇署網頁“前獲授權簽署人”名單 

刊載個人資料供公眾查閱 

致: 屋宇署註冊小組 

九龍油麻地海庭道 11號 

西九龍政府合署北座屋宇署總部地下一般查詢及收件處 

“前獲授權簽署人”必須曾於過往兩年內受註冊建築承建商就《建築物條例》而委任以代其行事。 

曾獲註冊事務委員會及/或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的獲授權簽署人是業界的資產。因此，能夠物色及聯絡先前

已通過面試並獲註冊事務委員會及/或建築事務監督接納的獲授權簽署人，將有助承建商尋找合適的獲授

權簽署人。屋宇署正準備在屋宇署網頁刊載“前獲授權簽署人”名單以供公眾查閱。為確保“前獲授權

簽署人”仍貼近市場最新的資訊和動向，持續 2 年以上不再被任何註冊承建商委任的人士，其姓名會從

名單中剔除。 

第 I部 - 供“前獲授權簽署人”填寫 

英文姓名  

中文姓名  

香港身份證號碼   (只作內部使用) 

聯絡電話號碼  

勝任的工程類型 請於下列適當的空格內加上  

過往的註冊編號 停止擔任獲授權簽署人的日期 

 GBC       /  

 SC(D)       /  

 SC(F)       /  

 SC(GI)       /  

 SC(SF)       /  

 SC(V)       /  

 SC(V)       /  

 MWC       /  

小型工程級別 

 I, II, III  Class II, III         Class III 
 

本人同意刊載就以上呈報的資料於屋宇署網頁 “ 前獲授權簽署人 ” 之列表內，  
 

以供公眾查閱。  

日期：  簽署 :  
(簽署必須跟本署的簽名式樣紀錄相符) 



第 II部 - 個人資料 

1) 屋宇署會使用透過本表格所獲得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： 

(a) 處理你在本表格中所呈交的文件的相關事務； 

(b) 處理執行有關上述關乎《建築物條例》及有關規例的相關事務；及  

(c) 方便屋宇署與你聯絡。 

2) 本署可能會向其他政府部門、決策局、機構或任何人士披露你透過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以作上

述第 1 段所列的用途。 

3) 呈交表格後，如欲查閱或更正任何個人資料，請致函屋宇署註冊小組。 


